牧野区2025年政府采购交易标准、形式、实施情况

一、工程类

1.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其招标范围、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应当报项目审批部门审批，并抄送行业监督管理部门。

2.单项合同估算价在60万元(不含6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工程类项目，由项目单位自行组织实施，做好内控管理。

3.政府采购限额标准。各部门采购单项或者批量采购预算达到60万元(含6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的工程类项目，进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

4.公开招标数额标准。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0万元人民币以上;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勘探、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进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并采用公开招标方式交易。

5.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采用招标方式采购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采用其他方式采购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

二、货物、服务类

1.单项合同估算价在30万元(不含3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货物、服务类项目，由项目单位自行组织实施，做好内控管理。

2.政府采购限额标准。各部门采购单项或者批量采购预算达到30万元(含3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的货物、服务类项目，进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

3.公开招标数额标准。各部门采购单项或者批量采购预算达到200万元(含2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的货物、服务类项目，进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并采用公开招标方式交易。

三、招标方式的运用
公开招标，是指采购人依法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非特定的供应商参加投标的采购方式。

    按照《河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0版)》，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上金额但尚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货物、服务和工程项目，应采用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

非公开招标方式包括: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单一来源采购及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

四、其他情况

1.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提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人在分析招标失败的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后，应当依法重新招标。重新招标后投标人仍少于三个的，属于必须审批的工程建设项目，经原审批部门审批后可以不再进行公开招标。

2.货物、服务类项目废标后，除采购任务取消情形外，应当重新组织招标;需要采取其他方式采购的，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前获得市级财政部门批准。

3.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项目，采购人应做好内部归口管理和所属单位管理，结合本单位实际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加强内部流程审核，引入价格竞争机制，做好自行采购台账登记(以年度为始末)，加强采购档案管理等各项工作。

五、实施情况

2025年，牧野区政府采购项目执行预算金额1.62亿元，实际采购金额1.53亿元，节约资金855.26万元。

 

